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
长 春 市 财 政 局

文件

长农联字〔２０２２〕４号

关于下发长春市本级２０２２年省级

乡村振兴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开发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各相关单位: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

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支持我市本级项目７个,确定的项目金额总计为７２６５万元.其

中,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资金为１４万元;支持农产品质量

安全认证补贴项目,资金为１０５万元;支持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项目,资金为１０万元;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目,资金为９９万

元;支持渔业绿色发展项目,资金为５０万元;支持开展农用地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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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农膜残留与回收利用监测项目,资金为６万元;支持设施园

艺发展项目,资金为５３７万元.支持设施园艺发展项目实行先建

后补,据实补助,根据各地上报的验收数据,按照相应标准进行核

算,确定资金规模.

按照«吉林省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财农〔２０２１〕６８７

号)要求,为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市农业农村局

负责督促项目实施单位组织项目建设、检查验收、绩效评价和监督

管理工作,项目实施单位要对所提报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市财政局依据市农业农村局确定的项目内容做好资金保障工作.

同时,要及时将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向社会发布,强化社会监督.

区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要统一思想,明确责任,切实加强协作配

合,完善配套制度,做好绩效评价和总结工作,确保财政支农政策

有效落实.

附件:１长春市本级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分配表

２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产品质量安全)项

目实施方案

３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产品质量安全认

证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４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现代农作物种业发

展)项目实施方案

５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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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方案

６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渔业绿色发展)项目

实施方案

７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环境监测)项目

实施方案

８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设施园艺发展)项目

实施方案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　　　　　　　 　长春市财政局

２０２２年６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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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１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项目实施方案

为有效提高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防范、消除风险隐

患,确保社会公众农产品消费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

和水平,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

吉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

通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２０２２年我市将开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项目,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项目承担单位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二、项目实施内容

(一)持续开展“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加大农产

品质量安全日常巡查、应急排查、监督抽查力度,狠抓农产品源头

治理,深入生产基地、绿色有机农业示范园区等进行技术指导和督

导检查,打击禁限用农药违法使用,严格督促生产企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养殖基地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生产记录制度、农

渔药安全间隔期制度,以提高生产者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二)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落实“千人１批次”定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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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监督抽查、食用农产品承诺

达标合格证证后监管监测.其中选择规模较大的蔬菜、水果和水

产品种养殖基地开展定量检测,完成抽检样品１０００个,确保上市

蔬菜、水果质量.

(三)开展秋菜专项监测.在秋菜上市前,对我市秋菜生产基

地开展速测筛查监测,计划抽检样品２０００个,不合格产品不准出

地销售.

(四)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完善农产品

生产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生产主体名录,与市场监管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大力开展合格证证后监管,逐步完善承诺达标合格证

制度与市场准入有效衔接工作机制.

(五)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培训,印发宣传资料.通过送

农业科技下乡、食品安全宣传周等重大活动,积极开展农产品质量

安全知识宣传,营造农产品质量安全良好氛围.

三、项目完成时间

１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１月,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专项整治、日常巡查、应急排查工作.

２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１月,开展蔬菜、水果、食用菌和水产品例行

监测工作.

３２０２２年９月,秋菜上市前对我市秋菜生产基地开展速测筛

查监测.

４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０月,加快推进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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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５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１月,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培训,宣传

时间主要在６－７月食品安全宣传月期间.

６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对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评,总结

经验、查找不足,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四、项目组织保障

(一)成立领导小组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长春市农业农

村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

处、办公室、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渔业渔政管理处、法规处、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中心、市水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市植物保护检疫站等相关处(室)和单位为成

员,强化项目实施成效.

(二)加强资金使用管理

对于项目资金实行单独核算,专账管理,档案材料设立专人保

存,档案材料实行纸质和电子两种格式存档.领导小组定期对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尤其是对项目资

金使用情况和档案建立进行重点检查和指导,规范项目资金的使

用,强化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五、项目实施效果

通过项目的实施,集中力量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有效治

理,严格督促生产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殖基地落实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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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生产记录制度、农(渔)药安全间隔期制度,扩大检测范围和

频次,全面提升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确保全年检

测总体合格率达到９８％以上,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件底线.

(联系人: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安丽娜,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８８７７７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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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２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农产品质量安全)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

合格证推广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为提升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推动

农业高质量和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

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

神,２０２２年我市将开展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推广试点项

目,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项目承担单位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

二、项目资金的使用

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开展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试行相关工作,包括合格证打印设备购置、检测、合格证印制、宣传

培训、监管巡查、技术咨询等.

三、项目建设内容和时间

１２０２２年５月,研究制定项目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启动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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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２２年５月－６月,完善更新工作台账.健全完善我市种

植养殖生产主体名录数据库,包括种植养殖生产主体名称、联系方

式、地址、类型、生产品种等信息,并适时更新调整,确保规定的试

行主体全面覆盖.

３２０２２年６月－９月,选择１９家规模农产品生产企业为试点

推广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对试点生产主体开展培训

指导,发放合格证终端打印设备.

４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月,与市场监管局对试点生产企业开展联

合执法,推动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与市场准入有效衔接.

５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对项目实施和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自评,总结

经验、查找不足,建立长效机制.

四、项目资金使用管理

要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必须专款

专用,不得滞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符合政府采购的相关项目,

纳入政府采购相关程序办理.

五、项目实施效果

通过项目的实施,督促种植养殖生产者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探索构建以合格证管理为核心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新模式,形成自律国律相结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新格局,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为保障农产品

有效供给,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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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安丽娜,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８８７７７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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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产品

质量安全认证补贴)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吉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关于印发‹２０２２年农产品质量

安全认证补贴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吉绿食发〔２０２２〕８号)要

求,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补贴对象

２０２１年获得绿色食品、中绿华夏有机食品、农业农村部地理

标志农产品、已通过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登记)和创建全国

有机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的规模化生产经营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协会等生产经营主体.

二、补贴标准

１２０２１年新认证绿色食品每个产品补贴０７万元.

２２０２１年新认证有机农产品每个产品补贴１５万元.

３２０２１年新登记地理标志农产品每个补贴６万元.

４２０２１年通过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每个补贴３万元.

三、补贴凭证

２０２１年获得绿色食品、中绿华夏有机食品、农业农村部地理

标志农产品、已通过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登记)的证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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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复印件(报账凭证);营业执照原件(备查),复印件(报账凭

证).

四、补贴发放

本项目属于先建后补项目,补贴对象凭报账凭证到市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检测中心(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领取补贴.

(联系人:长春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张学刚,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８２００９１８０)

附件:２０２２年长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补贴资金分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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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２年长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

补贴资金分配明细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类 　别
产品数量
(个)

补贴金额
(万元)

１
长春晟裕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绿园区) 绿色食品 ５ ３５

２
吉林省寒土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净月开发区) 绿色食品 ３ ２１

３
长春市俊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莲花山生态旅游度
假区

绿色食品 ５ ３５

４
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
司(经济技术开发区) 绿色食品 １ ０７

５
长春盛和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空港经济开发
区)

绿色食品 １ ０７

合计 １５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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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长春市农业科学院

种质资源扩繁鉴评工作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方案(指南)的通知»

(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为及时掌握现有种质资源情况,为

育种工作和种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２０２２年长春市农业科学院将

开展种质资源扩繁、鉴评工作.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实施单位

长春市农业科学院.

二、实施目标

在规定时间段内开展现有种质资源扩繁和鉴评等工作,保证

种质资源扩繁质量,积极进行种质资源筛选鉴评工作.

三、实施地点

长春市农业科学院科研试验地.

四、试验设计

(一)地块选择

观测田块远离林缘、建筑物、道路５０米以外,地势平坦,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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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无小气候影响的长春市农科院科研试验地块.根据作物种

类不同,隔离条件满足种质资源扩繁安全距离.

(二)种质资源扩繁

１扩繁种类

根据长春市农业科学院现有种质的保存现状,主要扩繁水稻、

玉米、大豆、园艺作物等四类种质.

２栽培方法

根据作物种类不同,选择不同的栽培方法,栽培密度、耕作方

式、灌溉方式、施肥水平田间管理等与常规栽培种相同.

(三)种质资源鉴评

在苗期、本田期、收获期等,调查种质资源的主要农艺性状、品

质性状等指标,主要有:

１水稻

物候期(播种期、出苗期、插秧期、分蘖始期、有效分蘖终止期、

最高分蘖期、幼穗分化期、抽穗期、成熟期)、株高、每穴有效穗数、

每穴有效茎数、每穴茎数、穗长、穗粒数、千粒重、产量,品质(加工

品质、外观品质、食味品质)等.

２玉米

物候期、株高、茎粗、展叶数和可见叶片数以及花药颜色、花丝

颜色、雄穗长、穗位高度、千粒重、穗行数、穗粒数、产量等.

３大豆

物候期(播种期、出苗期、分枝期、开花期、结荚期、鼓粒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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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期)、株高、分枝数、主茎节数、单株荚数、单株粒重、粒重、虫口

率、产量等.

４园艺作物

果树种质采用就地保护的方式进行,蔬菜作物根据作物特点

主要记录观察营养生长期主要农艺性状.

根据已有数据,与现有数据对比,鉴定种质资源的有用性.

(四)种质资源收获

采用单株收获的方式进行,避免不必要的物理混杂.种质入

库前,对种子进行清选、生活力检测、干燥脱水等入库保存前处理,

然后包装存入种质库.入库保存种子的初始发芽率均高于９０％,

种子含水量干燥脱水至１３％以下.

(五)种质资源保存

水稻、玉米、大豆种质采用室温保存,保证相对较低的温度和

湿度,保证种质保存质量,延长种子储存年限.园艺作物种质采用

低温冷藏箱保存.对于果树种质,采用就地保存保护的方式进行.

五、人员培训

种质资源保护相关工作人员进行２次技能培训,主要培训内

容为种质库规章制度、档案管理、安全制度,种质资源的扩繁技术,

种质资源保存方法等.

六、配套设备设施维护

积极做好配套设施维护工作,对现有日光温室进行维修,保养

维护农机设备６台套,对现有检测设备进行校准.加强种质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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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加强人员出入管理,避免生物学混杂.

(联系人:长春市农业科学院孟繁君,联系电话:１５９４８０５７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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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１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

防灾减灾)长春市水稻重大害虫性信息素

诱控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

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为全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

进化学农药减量控害增效,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和长春市农业农村

局统一部署,继续在水稻主产区开展水稻重大害虫性信息素诱控

技术示范推广工作.结合我市水稻生产现状,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２０２２年中央１号文件精神为指导,围绕“加强农业资源环

境保护,推进农业绿色转型”中心目标,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的方针,牢固树立“科学植保、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大力推

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产品和技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实现化学农药减量控害增效,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二、任务目标

(一)防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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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目下

达到长春市本级的“水稻重大害虫性信息素诱控技术示范项目”补

助资金为７４万元,防治任务目标面积为３万亩,其中,单独采购诱

芯面积０２万亩.根据省里下达的实施方案“项目实施区应优先

使用往年还可再利用的干式诱捕器,单独购置性信息素挥散芯,保

证项目物质最大化利用,逐年扩大性信息素防控面积.”在综合考

虑各区(开发区)二化螟诱捕器保有量的前提下,计划在长春市主

城区的水稻主产区和二化螟偏重发生区落实３０８万亩,其中,朝

阳区０９３万亩、绿园区００７万亩、净月开发区０２５万亩、莲花山

区０３３万亩、长春新区１５万亩.按省里制定补助标准计算,需

资金７４０８万元,最终以实际招标价格计算为准.

２０２２年水稻二化螟性信息素

诱控技术示范项目任务分配明细表

行政区 补充诱芯(亩) 下发诱捕器及诱芯量(亩) 防治面积合计(亩)

朝 阳 区 ５００ ８８００ ９３００

绿 园 区 ７００ ０ ７００

净 月 区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莲花山区 ３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３００

长春新区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合　　计 ３０００ ２７８００ ３０８００

　　(二)防治目标

水稻二化螟田间平均防治效果６５％以上,平均每亩挽回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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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公斤以上.

三、实施内容

(一)补助对象

主要支持绿色或有机稻米种植基地、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

农场等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或二化螟重发区.

(二)补助标准

具体价格以实际采购发生价格为准,但不得超出参考标准的

１０％.参考标准为每亩 ２６元,其中单独采购挥散芯参考标准每

亩(个)６元.

(三)实施主体

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

(四)采购原则

项目实施区应优先使用往年还可再利用的干式诱捕器,单独

购置性信息素挥散芯,保证项目物质最大化利用,逐年扩大性信息

素防控面积.由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依据各区(开发区)调查上

报的二化螟诱捕器可再使用量,统一购买并分配二化螟诱捕器及

诱芯.

(五)实施要求

１做好水稻二化螟发育进度监测

依据我市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网点上报的水稻二化螟监测

数据,准确掌握二化螟生长发育进度.根据田间二化螟发育进度

确定放置时间诱捕器(不要根据水稻移栽时间确定).要求在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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螟成蛾始见期前完成诱捕器田间布置工作.

２确保产品质量

主要包括二化螟性诱剂挥散芯和配套干式飞蛾诱捕器两部

分.根据近年我市二化螟发生动态规律,成虫历期延长至８月中

旬以后,要采购持效期长、效果好,获得农业农村部农药登记和吉

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发布的«２０２２年吉林省重点试验示范与推

广农药、植保机械及绿色减药控害产品名录»中推荐且在吉林省开

展过试验示范的产品,田间平均防效达到６５％以上的二化螟性诱

剂产品.

３规范防控技术

严格按照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下发的技术实施方案操作,确

保实现防治目标.

(１)放置时间:水稻二化螟越冬代成虫羽化前５天左右(长春

市历年约为５月２５日~６月５日),在田间安放装有挥散芯的诱

捕器,至末代蛾期结束为止.

(２)放置方法:每亩(６６７㎡)安放１个装有二化螟挥散芯的干

式诱捕器,按照外密内疏方式排列,上风口多,下风口少,靠近村屯

田块可增加设置.

(３)放置距离:诱捕器间距２５m~３０m,干式诱捕器与地面垂

直设置,水稻生长前期诱捕器底端距地面５０cm,随植株生长进行

调整,拔节期后诱捕器底端低于植株叶冠层下方１０cm 至上方

１０c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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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做好田间数据调查工作

为进一步明确我市水稻二化螟越冬代成虫出现时间、危害程

度和历期,确保防治效果,各区(开发区)要做好水稻二化螟信息素

诱蛾情况的调查工作,并记录越冬代蛾始见时间、末代蛾结束时间

和总诱蛾量.同时,要在上风头地块留出水稻种植品种、生长环

境、栽培措施相同的空白田块作为调查的对照田块.在水稻收获

前,调查水稻植株被害情况,计算田间防治效果,采用理论测产法,

进行测产验收.

５诱捕器收回和保存.防治结束后收回下一年度仍可使用

的诱捕器,拆除挥散芯,洗净,避光保存,下一年重复使用.

四、保障与监管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保证防螟工作的顺利实施,由长春市

农业农村局和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组织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技

术领导小组,明确联系人,严格落实防螟工作责任制.长春市农业

农村局负责监管工作,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具体组织实施,负责

制定工作实施方案、技术方案、检查验收方案和防治物资采购.公

开各项工作管理制度,将有关文件、工作方案、技术方案、物资采购

招标、采购合同、物资发放记录等建档立案,以便追溯.

(二)做好督导检查和测产验收.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和各

区(开发区)农业农村部门对本地技术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并完成中期检查、田间防效调查和测产验收等工作,确保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３２—



(三)认真总结经验.各区(开发区)要按照省里的统一要求,

在做好田间防效调查和测产验收的基础上,认真做好本年度实施

情况的工作总结,重点是总结经验,查出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及解决办法,提出合理化的建议等,并形成文字材料.各区(开

发区)要于９月３０日前将纸制和电子版总结上报到长春市植物保

护检疫站.电子邮箱:cc８７６５８０２０＠１２６com.

五、项目资金管理

按照长春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长春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上

线运行的通知»(长财采购〔２０２１〕１８号)要求,对所需货物资金在

５０万元以下的在 “长春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上采购,５０万元以

上的物资采用招标方式采购,采购程序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与其他补贴资金分账核算,单独反

映,不得相互混用.对项目结余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

执行.严格落实定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彻底杜绝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现象发生.

(联系人:长春市植保站孙宇宏,联系电话:０４３１－８７６２６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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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２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

防灾减灾)长春市减量控害精准施药技术

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

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为进一步推进饮马河流域农药

减量化,提高精准施药技术水平,我市以更换高效精量(防飘)喷头

(体)为载体,开展减量控害精准施药技术示范,为确保项目落实到

位,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２０２２年中央１号文件精神为指导,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为为核心,按照“严格技术规范、严格质量把关、科学有效实施”的

要求,通过示范推广精准施药技术,提升我市植保机械科学施药水

平,推进饮马河流域(长春段)农业面源治理,实现农药减量化.

二、任务目标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目下

达到长春市本级的“减量控害精准施药技术示范项目”任务目标为

更换高效精量喷头２０００套,补助资金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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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内容

(一)补助对象

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

(二)补助标准

具体价格以实际采购发生价格为准,但不得超出参考标准的

１０％.参考标准价为精量喷头(体)４０元/套.

(三)实施主体

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

(四)实施要求

１规范资金用途及发放条件

项目资金用于购置高效精量喷头(体),替换自走式、牵引式、

悬挂式喷杆喷雾机及农民自制的打药车上使用的常规喷头.当年

更换的喷头年作业量不少于１３万亩次(包括苗前苗后除草、作物

生长期病虫害防治、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等).

２合理有序实施

项目采取“区域性示范,阶梯式推进”方式,优先在饮马河流

域、水源地保护区等区域内开展.在采购喷头前做好需求调查工

作,主要调查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大型植保机械保有量、所

需更换喷头数量及喷头型号等.综合考虑其所在区域、年作业量

等情况予以合理分配.

３保证高质量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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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的喷头(体)从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印发的«２０２２年

吉林省重点试验示范与推广农药、植保机械及绿色减药控害产品

名录»中确定.根据防治靶标不同(主要用于喷洒苗前、苗后除草

剂、防治病虫害的农药和植物生长调查剂、叶面肥等),选择标准扇

形喷头,参考标准:额定工作压力下,标准扇形喷头喷雾角＝１１０°;

标准扇形喷头雾滴直径(VMD)范围１４５－１９０μm;喷杆喷雾机喷

幅范围内沿喷杆雾滴沉积分布均匀变异系数≤１５％;单个喷头流

量与标定流量差≤５％;使用寿命≥４００小时;带独立开关,防滴漏

(在０３兆帕压力下关闭截流阀２０s后,喷头滴液量≤３滴).安

装时一般喷头间距５０cm ,距地面高度５０cm.

４严格技术规范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喷头(体)替换、安装、使

用技术指导工作,确保项目落实到位.田间作业应按照«农药喷雾

机(器)田间操作规程及喷洒质量评定»(GB/T１７９９７－２００８)和

«喷杆式喷雾机安全施药技术规程»(NY/T１８７６－２０１０)操作,确

保项目科学精准有效实施.

５及时有效落实

为确保项目顺利进行,要按照“及早动手、周密组织、发放备

案、专款专用”的原则,明确专人负责具体实施工作,抓紧时间落实

物资采购与发放,确保高效精量喷头(体)及时更换到植保机械上,

并在今年玉米、大豆旱田作物化学除草上投入使用,充分发挥其减

药控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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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做好项目总结

为科学评估减量控害精准施药技术示范项目效果,各区(开发

区)要全程跟踪记录项目实施情况,留存有关影像资料,要将有关

文件、采购档案、发放情况等建档立案,确保项目可追溯.至少选

择２台更换高效精量喷头(体)的机械,与其原有常规喷头进行对

比,记录节药、节水情况,认真填报亩用药、用水量统计表(附表

２).用药结束后,各区(开发区)要做好项目总结工作,认真总结工

作中取得的成效、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形成总结报告,于９月３０日

前报送到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

四、保障与监管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示范区域、发放对象、操作方式、技术

路径、保障措施等,确定专人负责,做到发放有规范,实施有标准.

由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统一采购喷头,开展定期督导调度工作,

适时抽查核实项目进程和作业面积,各区(开发区)要认真填报项

目开展情况调度表(附表１),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项目如期规

范完成.

(二)做好培训指导,确保技术到位

各区(开发区)要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采取线上线下多种

方式开展减量控害精准施药技术培训,加强高效精量喷头(体)更

换安装指导,确保使用效果.田间作业期间,可通过田间观摩现场

会等,对高效精量喷头(体)和普通喷头进行对比,评估减药、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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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加快高效精量喷头(体)推广应用.

(三)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科学安全使用农药

更换高效精量喷头(体)在节水、省工的基础上,雾化效果和喷

药均匀度方面都有显著改善,作业质量和效率得到提高,各区(开

发区)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公众号等媒体,宣传更换高效

精量喷头(体)在科学精准施药上发挥的作用,引导广大农民科学

安全使用农药.

(四)加强项目监督管理

建立定期调度督导制度,由长春市农业农村局适时抽查核实

项目进程,确保及时完成采购、发放、安装等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

实到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高效精量喷

头(体)在今年生产季投入使用并如期完成任务指标.加强项目监

管力度,对采购的产品进行抽样(抽样比例０１％)检测,要求抽样

产品的达标率≥９５％,抽样检测费用由采购企业承担.

五、项目资金管理

按照长春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长春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上

线运行的通知»(长财采购〔２０２１〕１８号)要求,对所需货物应在“长

春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上采购,采购程序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执

行.

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与其他补贴资金分账核

算,单独反映,不得相互混用.对项目结余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资金

管理办法执行.严格落实定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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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处理,彻底杜绝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现

象发生.

(联系人:长春市植保站孙宇宏,联系电话:０４３１－８７６２６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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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项目开展情况调度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手机:　　　　　　　　　　

是否制

定实施

方案

是否有

发放记

录

已购置

喷头数量

(万个)

发放数量

(万个)
更换机械

数量(台)

更换喷头覆盖

乡(镇)、村数量(个)

乡镇 村

更换喷头机械

完成作业面积

(万亩次)

附表２

更换高效精量(防飘)喷头(体)亩用药、用水量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手机:　　　　　　　　　　

　调查地点
(县、乡、村) 农户姓名

更换喷头前 更换喷头后

亩用药量
(g/ml)

亩用水量
(L)

亩用药量
(g/ml)

亩用水量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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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３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长春市草地贪夜蛾

监测布防项目实施方案

为全力做好草地贪夜蛾等重大虫害防控工作,根据«吉林省农

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

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知»(吉农计财发

〔２０２２〕２号)精神,２０２２年在长春市本级将实施草地贪夜蛾监测布

防项目,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２０２２年中央１号文件精神为指导,以加强玉米主产区草地

贪夜蛾监测预警工作为切入点,按照“早谋划、早预警、早准备、早

防治”的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全面监测、应急防治,统防

统治、联防联控,提前做好草地贪夜蛾布防工作,千方百计稳定粮

食生产.

二、任务目标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目下

达到长春市本级的“草地贪夜蛾监测布防项目”资金共１０万元,其

中,用于购置２台太阳能智能昆虫性诱设备５６万元、８４６套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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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夜蛾专用性诱捕器(含两个诱芯)４４万元.

三、实施内容

(一)补助对象

负责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的植保(农技推广)站.

(二)补助标准

项目资金用于草地贪夜蛾等重大虫害监测预防工作任务.重

点用于购置虫情监测和数据上传设备,其中:太阳能智能昆虫性诱

设备参考标准为２９２万元/个;草地贪夜蛾专用性诱捕器及配套

诱芯(监测期６月２０日－９月５日)参考标准为５２元/个,具体价

格以实际采购发生价格为准,但不得超出参考标准.剩余资金用

于开展虫情监测、调查交通、设备护养、临时用工等.在确保完成

项目任务的前提下,如有剩余资金,可根据本地实际,自行安排完

善草地贪夜蛾等重大虫害监测布防项目,例如对以前年度可用诱

捕器配套新诱芯等方式,以保证项目资金充分使用.

(三)实施主体

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

(四)实施要求

１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布点

各区(开发区)要成立监测防控工作组,把目标任务落实到具

体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压实工作责任.要全面考虑辖区内玉米

种植情况和监测基础情况,精心组织开展草地贪夜蛾等重大虫害

监测预防,加密布设草地贪夜蛾等重大虫害监测点,购置草地贪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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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等重大虫害监测设备,确保满足草地贪夜蛾等重大虫害监测工

作需要,为行政部门提供指导依据,保护玉米生产.

２实行村级全覆盖监测防控

在长春市主城区配置２台太阳能智能昆虫性诱设备,在１４１

个涉农行政村每村布设６个专用性诱捕器,加密布设监测设备,实

现全市村级全覆盖,在６月２０日到９月５日期间开展草地贪夜蛾

监测.

３握紧时间开展监测设备采购和安装布设

在项目资金下达后,要立即启动设备采购流程.设备采购完

成后,要尽快安装调试到位,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及管理,确保设

备在６月１５日前完成正常启动使用,以及时监测虫情发生动态.

按照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下发的«关于印发２０２２年草地

贪夜蛾监测布防项目实施意见的通知»(吉农技总站字〔２０２２〕２４

号)文件“为保证成功监测到草地贪夜蛾成虫,智能性诱和普通性

诱设备至少要从两个以上生产厂家采购.同时本项目监测设备,

优先选择在草地贪夜蛾监测预防中有省级以上专业部门技术报

告、效果优异的产品”.

４专人调查虫情,及时上填报系统

各区(开发区)要安排专职人员调查虫情,一周两次巡视草地

贪夜蛾监测设备,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后立即上报到同级行政主

管部门和上级技术指导部门,发生区一周两次报送草地贪夜蛾发

生情况.报送数据要按照国家要求使用专用的账户密码信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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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家系统网络http://wwwccpmisorgcn/ppms/填报.

５及时开展工作总结

在１０月底前按要求上报相关项目总结、绩效和经验材料等.

四、保障与监管措施

(一)加强领导,强化组织保障

由长春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实施,开展项目检查、监督资金

使用等相关工作;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负责制定实施方案、技术

方案和物资采购.各区(开发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对此项工作

的领导,根据项目确定的任务部署实施,并将监测任务分配到具体

的部门和人员,保证项目责任清、任务明,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展.

(二)严管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根据项目相关资金管理办法,严格管理项目资金,确保项目资

金的合法合理使用,实现项目资金的有效监管,做到专款专用,杜

绝挤占挪用资金等行为.

(三)加强督导,检查指导到位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要组织好项目的检查验收工作,监督长春

市植保站和各区(开发区)工作落实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指导意见,督促改进,保证项目

圆满完成.

五、项目资金管理

按照长春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长春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上

线运行的通知»(长财采购〔２０２１〕１８号)要求,对所需货物应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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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上采购,采购程序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执

行.

实行专款专用,与其他补贴资金分账核算,单独反映,不得相

互混用.对项目结余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执行.严格

落实定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处理,彻底杜绝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现象发生.

(联系人:长春市植保站孙宇宏,联系电话:０４３１－８７６２６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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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４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

防灾减灾)长春市农作物重大病虫害调查

监测与预报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

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为提升长春市重大病虫数字化

监测预警能力,提高监测预警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做好长春市主城

区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调查监测与预报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２０２２年中央１号文件精神为指导,围绕“全力抓好粮食和

农业生产,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工作目标,坚持“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按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和«农

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管理办法»组织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为

农业主管部门组织防治提供决策依据.

二、任务目标

长春市主城区内历年建设的草地贪夜蛾监测圃得到及时检修

维护和安全管理,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和发挥监测作用,监测点规范

开展辖区内农作物病虫情调查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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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内容

(一)补助对象

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

(二)补助标准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目下

达到长春市本级的“农作物重大病虫害调查监测与预报项目”资金

共２万元.资金用于在辖区内开展病虫害监测调查,统计上报数

据,维护及管理病虫害区域监测站运行,包括监测点地租、监测及

虫情上报设备购置、电、网络维修维护、调查交通、设备管护、临时

用工等.

(三)实施主体

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

(四)实施要求

１维护监测网点.在５月２５日前完成长春市主城区内所有

病虫害监测设备的田间安装、检查和维修,确保设备正常使用.要

求对设备进行全面检修,维护电路及更换损坏的部件,灯管使用超

过一年以上的更换成新灯管,确保测报灯等设备正常启动使用.

２强化队伍建设.切实加强测报队伍建设,明确专人负责测

报工作,增加专业监测人员,解决测报专业人员严重不足、测报技

术服务体系弱化等问题.可以通过雇用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专业合

作社员、农民等担任测报员,充实测报队伍,开展测报基础工作,补

充提升病虫监测预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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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严守测报规范.病虫害调查规范是测报工作行为准则.测

报人员要按照定点调查为主、巡回调查为辅的原则,明确承担的任

务,制定工作历,完善工作流程,确保不遗漏调查项目,及时完成调

查任务.作物生长季节坚持开展定点调查,在病虫害发生关键期,

要增派监测人员、植保农技人员,全面开展虫情普查,准确掌握辖区

内重大病虫发生发展动态.根据病虫害发生的情况及相关的气象

条件,在关键农时季节和作物生长关键期,组织专家开展虫情会商,

提出生产对策措施,为农民防治病虫害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

４严格信息报送.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要严格执行虫情

报送制度,保证在４到１０月及时汇总上报长春市草地贪夜蛾等病

虫害监测数据,共１８次,４月、１０月每个月１次,５月、９月每个月

２次,６月、７月、８月每个月４次,确保信息报送及时、传递畅通.

要按照国家和省里确定的任务和时间,按时把调查表格填报到国

家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和吉林省农作物有害生

物监控与预警系统中.

５及时总结上报.要根据农业生产的进度,及早实施该项

目,确保在关键生产季节病虫监测点正常运行.并按要求上交项

目总结、绩效和经验材料等.

四、保障与监管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长春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领导,长春

市植物保护检疫站负责项目具体实施,确保项目按照实施方案标

准有序按时实施,保证长春市本级病虫测报点的长期正常运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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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农作物病虫害调查监测工作有人负责,及时上报调查数据,并对

辖区内农民进行预警及技术服务.

(二)规范业务管理.规范日常监测,建立监测档案,根据相关

监测技术规范,统一调查监测,将辖区内主要病虫害发生数据记录

成册,确保各项日常监测工作科学规范实施.

(三)做好长期规划.病虫害监测是一项基础工作,要做好长

远考虑,利用项目资金完善监测圃的设置,把监测圃调整到基本农

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等代表性的区

域内,与土地承包方签定用地合同,保证监测圃地块长期使用,稳

定开展监测工作.

(四)加强工作督导.长春市植保站负责检查督导本辖区县级

植保机构病虫害测报工作的开展情况,至少每年对辖区测报点开

展一次检查指导,督促各地按照通知要求全面加强测报工作,整改

情况落实.在病虫发生关键时期,发现不开灯、不调查、不上报、不

预报情况的,按有关规定予以通报.

五、项目资金管理

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与其他补贴资金分账核算,单独反映,不

得相互混用.对项目结余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严格落实定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处理,彻底杜绝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现象发生.

(联系人:长春市植保站孙宇宏,联系电话:０４３１－８７６２６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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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５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

防灾减灾)长春市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

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为做好长春市主城区重大农业

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情况动态及定点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外

来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入侵,有效防控疫情和快速起动疫情

应急处置,保护农业生产安全,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政府主导、属地责任、联防联控”疫情管理原则,以绿色

发展为导向,按照“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防控方针,全面

落实监测防控任务,努力防止疫情恶性传播危害,保护我市农业生

产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二、任务目标

按照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

目实施方案要求,选择稻水象甲、苹果蠹蛾、瓜类果斑病和黄瓜黑

星病４种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日常监测基础上进行重点定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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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施内容

(一)补助对象

承担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具体监测工作的长春市植物保护检

疫站.

(二)补助标准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目下

达到长春市本级的“２０２２年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项目”共３

万元,其中,２万元用于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在日常动态监测基

础上,选择４种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重点定点监测.项目资金用

于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任务,重点用于购置监测设备、监测用

品、检测用品、防护用品、调查交通、设备维护、临时用工等与项目

相关的支出.

(三)实施主体

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

(四)实施要求

１根据长春市主城区内农作物种植特点和检疫性有害生物

发生情况,在４到９月有重点地实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田间日

常疫情监测,记录监测结果,定期报告监测数据,对新发检疫性有

害生物立即进行现场采样、情况报告、应急处置,对突发检疫性有

害生物疫情及时预警,在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和防控关键期,对监

测人员进行现场监测指导,确保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顺利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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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长春市主城区农作物种植特点和检疫性有害生物发

生情况,在疫情临界区或高风险区域进行定点监测.

３突出重点区域,持续开展植物疫情监测.坚持日常疫情监

测与定点监测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相结合,持续推进重大植物疫

情阻截带监测有效开展.突出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

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疫情临界区、疫情高风险区域、贸易集

散地等区域的疫情监测.

４保障措施到位,确保监测及时开展.要确保监测任务布置

及早到位、阻截带监测人员到位、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检测手段及

早到位,并确保各项监测工作科学规范实施,准确掌握疫情发生动

态,为疫情防控和新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奠定基础.

５加强日常监测管理,完善监测制度和档案管理.完善监测

制度,包括监测计划、调查方案和疫情上报制度等.建立监测档

案,保存好原始数据资料备查,包括监测记录、田间监测照片、监测

器具及设备照片等.

６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及时上报疫情数据.长春市植物保护

检疫站安排植物检疫人员负责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信息的汇总和

上报工作,按照«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管理办法»的要求,准确

报告疫情发生情况.疫情数据信息通过«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

理系统»上报,每月填报疫情月报表,年底填报疫情年报表,发现新

突发疫情直接报告省植物检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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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障与监管措施

(一)加强领导,强化组织保障

为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由长春市农业农村局成立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建设管理工作,监督项目资金使

用等.长春市植物保护检疫站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项目实施方

案,明确责任,细化目标任务,部署并开展项目实施工作.

(二)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完成项目工作

长春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对项目实施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根据下发的任务清单,听取项目情况汇报,对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

建议,及时提出指导意见,确保项目工作任务有效完成.

五、项目资金管理

按照长春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长春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上

线运行的通知»(长财采购〔２０２１〕１８号)精神,对所需货物应在“长

春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上采购,采购程序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执

行.

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与其他补贴资金分账核算,单独反映,不

得相互混用.对项目结余资金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严格落实定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处理,彻底杜绝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现象发生.

(联系人:长春市植保站孙宇宏,联系电话:０４３１－８７６２６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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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６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

防灾减灾)绿园区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

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为做好绿园区重大农业植物检

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情况动态及定点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外来农业

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入侵,有效防控疫情和快速起动疫情应急处

置,保护农业生产安全,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政府主导、属地责任、联防联控”疫情管理原则,以绿色

发展为导向,按照“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防控方针,全面

落实监测防控任务,努力防止疫情恶性传播危害,保护我市农业生

产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二、任务目标

按照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

目实施方案要求,选择苹果蠹蛾、瓜类果斑病２种检疫性有害生

物,在日常监测基础上进行重点定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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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内容

(一)补助对象

绿园区植物检疫站.

(二)补助标准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目下

达到长春市本级的“２０２２年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项目”共３

万元,其中,１万元用于绿园区植物检疫站在日常动态监测基础

上,选择２种检疫性有害生物进行重点定点监测.项目资金用于

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任务,重点用于购置监测设备、监测用

品、检测用品、防护用品、调查交通、设备维护、临时用工等与项目

相关的支出.

(三)实施主体

绿园区植物检疫站.

(四)实施要求

１根据绿园区内农作物种植特点和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情

况,在４到９月有重点的实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田间日常疫情

监测,记录监测结果,定期报告监测数据,对新发检疫性有害生物

立即进行现场采样、情况报告、应急处置,对突发检疫性有害生物

疫情及时预警,在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和防控关键期,对监测人员

进行现场监测指导,确保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顺利开展.

２根据绿园区农作物种植特点和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情况,

在疫情临界区或高风险区域进行定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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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突出重点区域,持续开展植物疫情监测.坚持日常疫情监

测与定点监测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相结合,持续推进重大植物疫

情阻截带监测有效开展.突出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

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疫情临界区、疫情高风险区域、贸易集

散地等区域的疫情监测.

４保障措施到位,确保监测及时开展.要确保监测任务布置

及早到位、阻截带监测人员到位、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检测手段及

早到位,并确保各项监测工作科学规范实施,准确掌握疫情发生动

态,为疫情防控和新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奠定基础.

５加强日常监测管理,完善监测制度和档案管理.完善监测

制度,包括监测计划、调查方案和疫情上报制度等.建立监测档

案,保存好原始数据资料备查,包括监测记录、田间监测照片、监测

器具及设备照片等.

６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及时上报疫情数据.绿园区植物检疫

站安排植物检疫人员负责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信息的汇总和上报

工作,按照«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管理办法»的要求,准确报告

疫情发生情况.疫情数据信息通过«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

统»上报,每月填报疫情月报表,年底填报疫情年报表,发现新突发

疫情直接报告省植物检疫站.

四、保障与监管措施

(一)加强领导,强化组织保障

为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由绿园区农业农村局成立工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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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组,负责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建设管理工作,监督项目资金使

用等.绿园区植物检疫站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明确责任、细化目标任务,部署并开展项目实施工作.

(二)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完成项目工作

绿园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对项目实施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根据下发的任务清单,听取项目情况汇报,对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

建议,及时提出指导意见,确保项目工作任务有效完成.

五、项目资金管理

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与其他补贴资金分账核算,单独反映,不

得相互混用.对项目资金结余款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执

行.严格落实定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监督机制,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处理,彻底杜绝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现象发生.

(联系人:长春市绿园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周艳,联系电话:

１５０４３０６５５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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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７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水稻农作物丰欠

定位观测项目实施方案

一、任务目标

按照«玉米、水稻、大豆丰欠定位观测技术规程»要求,在规定

时间段内开展水稻丰欠定位观测工作,及水稻的长势长相数据和

产量数据等,并与历年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为各级领导及部门研

判、决策农业生产工作提供科学的佐证、依据.

二、实施单位

长春市农业科学院.

三、实施地点

长春市农业科学院实验田.

四、实施内容

１试验内容

对水稻生育状况、收获期、产量分析、自然灾害进行系统观测.

试验品种:长白九、通３５、秋光

试验面积:３００平方米

２生长发育状况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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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物候期记录

播种期、出苗期、插秧期、分蘖始期、有效分蘖终止期、最高分

蘖期、幼穗分化期、抽穗期、成熟期.

２２植株高度观测时间

自６月５日观测到７月２０日为止,每逢五逢十观测一次.抽

穗前,从土壤表面至植株上部最高叶尖;抽穗后,在穗顶部低于上

部叶片高度时,观测方法与抽穗前相同,当穗顶部高于上部叶片

时,则要从土壤表面量至穗顶端.插秧时,选择秧苗素质一致的植

株,按当地栽培方法,连续插１０穴,然后插上标志杆,定点、定株、

定时、定期观测.

２３茎数观测

与株高观测日期相同,与株高同株观测.自观测之日起以分蘖为

标准,每个分蘖为一个茎,计数标定的１０穴,包括主茎在内的总茎数.

２４叶龄观测

从插秧后开始观测,一直观测到剑叶完全展开为止,逢五逢十

观测.插秧时选择叶片生长一致的植株,在基础叶片上用红色铅

油做一标记,并做好记录,每穴插三株,其中一株是已经标定待观

测的,另外两株用其他颜色的铅油标记以被代替观测之用,以后在

叶片生长过程中,随叶片的增加,标记应统一点在奇数或偶数叶片

上.新生叶片达到其下叶片长度一半时记为０４,平齐时记为

０８,超出时记为０９完全展开时记为１０.

２５生长量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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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生长发育期间的干物质积累一般用生长量来代替,生长

量用株高和茎数来计算,因此,水稻的生长量只观测株高和茎数即

可.生长量＝株高×茎数

３收获期及产量观测

３１预测产

９月５日进行预测产,田间取样根据穗数、穗粒数、结实率、历

年的千粒重及当年的气候特点预测产量.

３２考种

株高、每穴有效穗数、每穴有效茎数、每穴茎数、穗长、穗粒数、

千粒重.

３３产量

产量(公斤/公顷)＝
穗粒数∗千粒重∗穗数

测产面积∗１００

测产时,进行有效植株密度观测,方法是测定测产收获面积内

的各行总穴数,再将测产时的５０穴测定每穴平均茎数,计算密度.

３４密度计算公式

公顷穴数(万穴/公顷)＝
测产时收获面积内总穴数∗１０００

测产收获面积

公顷株数＝公顷穴数∗平均茎数

(联系 人:长 春 市 农 科 院 水 稻 研 究 所 徐 哲 明,联 系 电 话:

１５９４３１１６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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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８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大豆作物丰欠

定位观测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方案(指南)的通知»

(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长春市农科院大豆所２０２２年将继

续开展主要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工作.严格按照文件精神及实施

方案规程操作,准确把握我省粮食生产形势,及时掌握大豆品种不

同阶段长势长相情况,决策粮食生产工作提供科学的佐证、依据.

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目标

按照«玉米、水稻、大豆丰欠定位观测技术规程»要求,在规定

时间段内开展大豆丰欠定位观测工作,及时掌握大豆的长势长相

数据和产量数据等,并与历年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为各级领导及部

门研判、决策农业生产工作提供科学的佐证、依据.

二、实施单位

长春市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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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施地点

长春市农业科学院实验田.

四、方案设计

(一)地块选择.观测田块远离林缘、建筑物、道路５０米以外,

地势平坦,无小气候气候影响的长春市农科院科研试验地块.

(二)观测品种选用.用于观测的大豆品种为主持单位指定的

中晚熟品种吉育７２和中熟品种吉育７１两个,用于观测的两个品

种熟期稳定,用于观测观较好的保持了品种的连续性,从而实现了

长周期大数据的观测需求.

(三)栽培技术.１ 耕作方式:秋翻地,秋起垄.２ 播种方法

及播种量:垄上机械精量播种,播种密度每公顷２８万株.３ 施肥

量:每公顷施用磷酸二铵１５０公斤,硫酸钾７５公斤公斤.４ 预计

播种期:２０２２年５月初.５田间管理:采用苗前使用乙草胺、２－４

滴丁酯、异噁草松封闭,一出复叶后定苗,保苗密度每公顷２２万

株.开花前铲趟一次,秋季拔一次大草.

(四)观测项目及时间.株高、展开叶、可见叶、鲜重、干重等数

据,自５月３０日开始,每１０天上报一次,７月２０日或作物营养生

长结束时截止,其中,上报干重数据不少于两次.每年９月５日进

行理论测产,要求与上年及历年数据进行比较,并推测本地区该作

物整体产量水平,９月１０日前报送测产结果(包括原始数据),并

做简要分析(见附表１).每年观测、考种工作结束以后,要对当年

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汇总全年观测数据,具体提出有一定分析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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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报告,于１２月１５前上报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见附表２).

(联 系 人:长 春 市 农 科 院 大 豆 研 究 所 赵 宽,联 系 电 话:

１３６０４４０７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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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１

理论测产表样本

丰欠定位观测大豆理论测产表

详细地点: 　测产人: 　测产时间:

项　　　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增减数

试验地面积(亩)

亩株数(株/亩)

每株有效荚数(荚/株)

荚粒数(粒/荚)

历年平均百粒重(克)

预计单产(斤/亩)

　注:预计单产要乘以缩值系数０９

本地区本年度大豆产量推测表

市(州)县(市、区)

项　　　 目 本年度 上年度 增减

全市(全县、全乡)大豆面积(万亩)

本年度预计单产(斤/亩)

全市(全县)大豆总产量(万吨))

　注:结合作物田间长势、气象条件等因素简单分析产量变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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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丰欠定位年终观测数据汇总表样本

大豆丰欠定位观测数据逐旬汇总表

日　　期 ５３０ ６１０ ６２０ ６３０ ７１０ ７２０

株高(cm)

叶片数
展开叶

可见叶

植　株

重　量

鲜重
(g)

干重
(g)

物候期汇总表

物候期 播种期 出苗期 分枝期 开花期 结荚期 鼓粒期 成熟期 备注

日　期

考种汇总表

项目
株高

cm
分枝数
(个)

主茎节数
(个)

单株
荚数
(个)

单株
粒重
(克)

百粒重
(克)

虫口率
(％)

单位面积
产量

(公斤/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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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渔业绿色发展)科研推广示范基地

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

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精神,为更好地完成我中心科研推广

示范基地升级改造项目,特制定此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渔业提质增效、绿色生态为目标,通过实

验示范带动,加快推进新品种、新技术、产业化进程,实现全市渔业

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组织领导

成立项目小组,组长负责项目的全面统筹工作,副组长及成员

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

组　长:于林海

副组长:任保坤　徐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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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员:陈　刚　谭文龙　赵　宁　庞　朔

三、项目实施地点

长春市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养殖实验部.

四、项目实施内容

(一)室内养殖池生物包净化系统升级

以单一室内养殖池为例,将养殖池南侧现有的２个生物净化

池改造成４个生物净化池(从南向北依次为第１、２、３、４池),利用

墙体的高低及悬空部分形成曲线型流水通道.其中第１池和第４

池填充物以火山石和珊瑚砂为主;第２池和第３池采用生物吊刷

进行生物净化,各池底合理布置增氧设施.４个生物净化池需做

好防水处理并在其上设置４个可折叠盖板,需要时可用于遮光.

改造的各生物净化池要做好防水处理,确保生物池循环畅通无漏

点.

位于北侧的养殖池拆除原有PVC挡板后重新做防水处理,同

时提高底层高度,改造给、排水通道.增加气泵数量,调整充气供

给能力,确保气提水循环功能和增氧功能两不误.

在实际施工中根据情况,酌情确定紫外线消毒灯和其他设施

的安装.养殖池及净化池在确保功能升级外,还要尽量保证整套

设施外观整洁大方.

(二)室外养殖尾水处理设施改造

原有的室外养殖尾水处理池由于年久已丧失尾水处理功能,

本次改造一方面要改造室内外排污管道,另一方面要改造室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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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池.室外尾水处理池将设置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沉淀等

处理,另一部分用于处理后的水的储存.两个部分中间建立隔离

设施.改造后的尾水处理部分将会实现废水变好水,从而再循环

利用的备用水源.

(三)屋顶防水改造

屋顶防水设施存在多处漏点,现急需改造,以确保防护到位,

使养殖实验工作正常运行.

(四)调试调整

开展上述３项工作同期进行电气方面改造,全部完成后,需进

行调试.其中室内池调试分为两部调试,即无养殖主体的循环调

试和正常养殖模式下的循环调试.在调试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

及时进行调整和修复.

五、进度安排

(一)以邀标的形式征集施工单位,确定施工单位后签订合同.

(二)室内养殖池生物包净化系统升级８０天.

(三)室外养殖尾水处理设施改造３０天.

(四)屋顶防水改造１５天.

(五)调试调整３０天.

(六)项目完成后(约１４０天),邀请相关部门进行验收.

六、项目资金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１室内养殖池生物包净化系统升级,循环水过滤系统升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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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防水改造等４１万元.

过滤净化等材料费 ７万元

阀门及管道 ６万元

防水费用 １２万元

拆除、土建等 １３万元

不可预见 ３万元

２室外养殖尾水处理设施改造５５万元.

水处理材料费 １万元

土建等 ４５万元

３相关设备购置６万元.

监控设施 ２５万元

风机、紫外线灯等 ３５万元

４屋顶防水改造６万元.

５第三方服务费１５万元.

合计:６０万元

(二)资金来源

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５０万元.

自筹资金:１０万元.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项目小组负责项目的具体落实,我们将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做到有领导分管、有处室主

抓、有人员落实、有经费保障,采购工作做到有措施、有落实、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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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根据该项目的建设资金、市场价格等,科学测算资金需求,积

极与财政部门进行沟通、落实.

(二)规范技术依托.中心通过邀标形式确定有资质、专业性

强、信誉好的施工方,施工方根据项目实施总体要求进行规范施

工,项目小组全程跟踪施工,遇到突发的意外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三)强化资金管理.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遵守«吉林省乡

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财农〔２０２１〕６８７号)要求及相关财

务管理规章制度,专款专用,不得骗取、截留、挤占、滞留、挪用项目

资金,严格财政纪律,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管力度,确保资金的专

款专用.

(四)加强项目监管.项目建设过程中,要留存影像资料.项

目完成后要做好相关资料的收集、保存,及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

总结,在上级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将项目实施有关材料装订成

册,报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按照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

金管理要求,项目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项目最高投标限价及竣

工估算进行指导服务.

长期以来,长春市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将促进长春地区

及全省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提供水产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不断满

足人们对菜篮子多样化需求作为工作目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中心一直从事水产科学研究,特别是优良品种的引进、驯化及养殖

技术研究.这些工作,需要在符合的养殖试验条件下对实验对象

不同生长阶段所需要条件进行实验来完成.我们坚信,实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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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以后,能够有效保障水产科研实验的正常运行,促进新品

种的开发、引进及驯化等工作.通过示范进一步加强水产新品种、

新技术的推广,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助力渔业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联系人:长春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任保坤,电话:１３８４３１３１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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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农业环境监测)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财政厅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

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指南)的通

知»(吉农计财发〔２０２２〕２号)及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

管理总站«关于下发２０２２年吉林省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

环境监测)分配明细的函»(吉农环能字〔２０２２〕６ 号)精神,开展

２０２２年长春市本级(城区)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农业环境监测)项

目实施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绩效目标

(一)农膜监测.按照省里要求,进一步完善农膜残留及回收

利用监测网络,在我市城区建立健全农膜残留监测点４个,开展常

态化、制度化的监测评估,加强地膜使用和回收利用统计工作.通

过监测,全面了解掌握我市城区不同农业类型区、不同作物农膜残

留污染强度及其区域分布特征、残膜回收处理情况等.２０２２年在

我市４个主要农业种植城区(包括绿园区、宽城区、二道区、朝阳

区)开展农膜残留监测.

(二)协同监测.我市城区共设立２０个协同监测点位,同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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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土壤和农产品样品,监测重金属.要长期定点监测城市郊区土

壤和农产品,对耕地土壤实施动态管理.

二、实施条件

(一)地膜监测.目前我市城区地膜覆盖主要有玉米、花生、果

蔬等作物,面积约２３５３亩,各城区普遍开展了农膜回收利用工作.

按照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出台的«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

规划»«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等有关要求,到２０２５年农膜回收

率达到８５％以上,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有针对性的开展地膜残留、使用、回收、监测是十分必要的.

２０２１年参加了全省农膜监测回收利用培训班,有坚实的工作基

础.同时近年来组织开展了国家地膜监测点相关工作,具体较好

的工作经验.

(二)协同监测.２０２０年底前已完成我市城区耕地环境质量

类别划分,将各城区耕地划分为优先保护、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类

别,开展土壤－农产品协同监测,能够强化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

管,及时掌握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总体状况、潜在风险及变化趋

势,建立评判准确、响应及时的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动态预警体

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通过长期定点监测,了解土壤污染程度

多年变化情况,对符合污染程度调整的耕地,进行评估和动态调

整,进一步加强耕地质量类别分类管理.２０２１年开展了全市农业

环境监测培训,有相关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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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补助对象

长春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中心(市农环站)及相关城区农

业技术推广站.

四、补助标准

农膜残留监测以区为单位,每个行政城区１个监测点(南关区

除外),每个监测点位１０万元.协同监测根据长春市耕地土壤环

境类别划分结果,长春市耕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耕地、安全利用类

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原则上根据耕地面积和划分类别面积进行

点位布设,每个监测点位１０００元,全部以点位多少补助资金.

五、实施要求

(一)地膜监测.地膜残留监测布设处理,对常规覆膜生产地

块进行长期、定位监测.通常在每年９月－１０月采样,采样时应

保证农田未翻耕或旋耕,同时,需揭除当季地表仍覆盖的地膜,每

年采样时间尽量保持一致.

１采样点选择.选择本区主要覆膜区域、覆膜作物、典型覆

膜田块(地膜覆盖集中连片区)作为监测地块,采样点选在相对平

坦、稳定的农田里,以便长期监测.采样点应避开池塘、沟渠等,离

铁路、省级以上公路至少３００m 以上.采样点的布设应综合考虑

覆膜年限(分为≤５年,５－１０年,１０－２０年,２０年以上)、回收方

式(人工捡拾、机械回收和人工－机械回收)等因素.

２采样方法.采样人员用GPS精确定位,每个监测点选择５

个规格为１００cm×１００cm(即面积为１平方米)样方,测定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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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cm 地膜残留量(部分地区请根据实际情况测定２０－３０cm 地膜

残留量).做好样方标记,避免年度间采样样方的重复.采样人员

在现场做好采样记录,包括监测点经纬度、采样现场照片、监测点

覆膜作物信息、监测点覆膜情况信息等.

３测定方法.划定采样样方后,边挖土边清捡残留地膜.首

先去除附着在残膜上的杂物,然后带回实验室清洗,洗净后用吸水

纸吸干残膜上的水分,小心展开卷曲的残膜,防止残膜破裂,放在

干燥处自然阴干至恒重后,利用万分之一的电子天平称重记录.

(建议先捡拾后清洗)

４开展田间调查.每个监测点至少选择周边１０个农户或专

业合作社进行典型地块地膜使用及回收情况调查,获得种植户基

本信息、地膜使用及残膜回收情况、残膜回收成本、回收处理等方

面的数据资料.

(二)协同监测.

１布设点位.２月－３月,根据长春市耕地土壤环境类别划

分结果,长春市耕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耕地、安全利用类耕地,严

格管控类耕地,原则上根据耕地面积和划分类别面积进行点位布

设.全市共设立２０协同监测点位,同步采集土壤和农产品样品,

监测重金属.优先类保护耕地,按照１０万亩一个点位,每个区布

点个数３－５个点.安全利用类耕地,平均２００亩一个点位,每个

区布设３－４个点.严格管控耕地,按平均５０亩一个点,每个区布

设５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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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点位核实.４月－８月,各区对点位进行实地踏勘,落实有

效点位,按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和再次勘察确认.

３样品采集.９月－１０月,各区开展样品采集工作,同步采

集同点位上的土壤和农产品样品,做好采样记录.

４样品检测.１１月－１２月,项目单位选择有资质的检测机

构,对土壤样品、农产品样品检测重金属.农产品至少检测铬、镉、

铅、汞、砷５项参数,土壤至少检测铬、镉、铅、汞、砷、PH 值６项参

数.根据检测结果形成工作报告,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六、监管措施

(一)强化资金管理.资金规范使用,提高市乡村振兴专项资

金使用效益.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及时组织项目实施,确保项

目如期完成.

(二)强化绩效考核.建立建全工作绩效评价制度,年度结束

后,对项目执行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自评,评价结果报

送省农业农村厅.

(三)加强技术指导.市里将组织专家开展技术指导,掌握实

施进度,确保完成任务,并将结果作为安排下年补助资金的重要依

据.各地要做好工作总结,于１２月１５日前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

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联系人:长春市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站丁文国,联系方

式:０４３１－８２００９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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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０２２年市级专项资金(农业环境监测)项目市县资金分

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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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２年市级专项资金(农业环境监测)项目

市县资金分配明细表

序号 市、县 金额
(万元)

协同监测
(个)

地膜监测
(个) 备注

１ 市本级 ２ ２０ ０

２ 绿园区 １ ０ １

３ 宽城区 １ ０ １

４ 二道区 １ ０ １

５ 朝阳区 １ ０ １

６ 榆树市 １３ ７０ ６ 试点县

７ 农安县 ４ ２０ ２

８ 德惠市 ５ ３０ ２

９ 九台区 ４ ２０ ２

１０ 双阳区 ４ ２０ ２

１１ 公主岭市 ４ ２０ ２

合计 ４０ ２００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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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８

２０２２年省级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设施园艺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一、绩效目标

根据«中共吉林省委关于集中力量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

短板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吉

发〔２０２０〕１９号)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棚

膜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２０２１〕４０号)精神,对全市城

区新建棚室园区、“菜篮子”基地建设和棚室大县建设进行补助.

二、项目内容

为加强我市“菜篮子”产品生产保障,稳步扩大设施园艺生产

规模,稳定增加冬季蔬菜市场供应,提高冬季蔬菜自给能力.主要

支持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一)支持新建设施园艺规模园区

１补助对象和范围.对投资建设的农户或合作社、家庭农

场、企业等各类主体予以补助.支持新建棚室面积３０亩以上集中

连片规模化园区和小农户以村屯为单位新建零散棚室核查统计面

积３０亩以上的,按照逐级递增补助比例的原则,先建后补,多建多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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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补助条件和标准.新建棚室园区要选址科学,设计合理、

建设规范,注重新材料、新技术应用,有效提高土地和光热利用率.

高效节能或土堆日光温室:冬季能正常进行生产,标准钢架结构,

跨度７米以上、脊高３米以上、面积５００平方米以上;标准化塑料

大棚:钢架结构,跨度８米以上、脊高３米以上、面积６６７平方米以

上.对于个别受地势影响等原因,单栋棚室面积没有达到上述标

准的,以园区为单位多栋累加计算棚室面积并与园区等级相对应.

食(药)用菌棚室和农户庭院内建设的棚室可根据当地生产实际,

放宽建设标准,但多栋累加面积需达到３０亩以上.新建集中连片

规模园区按棚室面积划分为四级.其中,一级园区(棚室面积３０

－４９亩),新建每亩高效标准化日光温室补助１３０００元、土堆温室

补助９０００元、塑料大棚补助５０００元.以一级园区棚室建设补助

标准为基准,二级园区(棚室面积５０－６９亩),补助比例上浮

５０％;三级园区(棚室面积７０－９９亩),补助比例上浮１００％;四级

园区(棚室面积１００亩以上),补助比例上浮２００％.

由扶贫等各级财政资金全额投资建设的棚室不纳入补助范

围.对２０２１年启动建设并于２０２２年竣工验收的续建项目,符合

补助标准条件的,可按规定申报补助.

３实施方法.项目采取“实施主体申报,区级验收、市级复

核、省级抽查”的原则,符合项目申报条件的投资建设主体,向项目

所在地区级农业农村局申报,同时填写«２０２２年新建设施园艺规

模园区补助申报备案表».１２月１日前,各城区、开发区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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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完成对辖区内新建棚室规模园区的验收工作,同时向市级提交

复核验收申请.１２月１５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完成对全市新建棚

室规模园区进行全面实地复核确认,并向省农业农村厅上报复核

确认报告(市县验报告和全市汇总表附后).省农业农村厅根据各

市(州)农业农村局复核确认的项目情况,组织第三方按照一定比

例进行抽查审核.

(二)支持“菜篮子”基地建设

主要开展秋储菜生产基地和育苗中心建设,稳步提高我省秋

冬季蔬菜生产规模,切实发挥自产蔬菜在冬季市场的供给蓄水池、

价格调节器作用,提升“菜篮子”产品保供能力.

１支持重点.以优势产区为支持重点,以各城区、开发区为

单位,突出大中城市“菜篮子”稳产保供,根据产业发展基础,按照

“县级申报、市级初审、省级评审”的原则,遴选５个本年度项目实

施试点县.

２支持方向.鼓励在具备灌排条件的地块实施,秋储菜生产

基地主要是秋菜等(白菜、萝卜、大葱和马铃薯)主要品种,基地面

积应在５０亩以上,相对集中连片,支持基地提高秋储菜生产能力、

示范推广技术模式、完善生产储备和服务机制等.支持标准化育

苗中心建设和老旧育苗中心提质增效,要求占地面积达５０００平方

米以上,新建育苗中心育苗能力达１０００万株以上或老旧育苗中

心通过提质增效提高育苗能力１０００万株以上的.优先支持辐射

带动能力较强,促进当地农民增收效果明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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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补助标准.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补助资金在下一年

度安排,每个项目县补助４００万元,由项目各城区、开发区包干使

用,自主确定补助标准.

４实施方法.各城区、开发区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于５月２５

日前以正式文件将申报方案报送市级初审,经市级初审通过后于

５月３１日前以正式文件将申报材料报送省级评审,经省农业农村

厅会同财政厅评审确定项目县(区)后组织实施.各项目城区、开

发区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对项目实施承担主体责任,组织落实申

报受理、材料审核、上报方案、技术指导、检查验收等工作.市农业

农村和财政部门在各城区、开发区验收的基础上开展复核.省农

业农村厅将会同省财政厅开展项目抽查审核工作.对２０２１年启

动建设的续建项目,于２０２２年６月底前验收合格的,按照既定标

准予以补助.

(三)棚膜大县奖励

对２０２２年新建温室、大棚面积累计达１０００亩以上,全省综合

建设排名前３位的各城区、开发区,一次性补助５００万元;成功创

建国家级果蔬(食药用菌)区域公用品牌的,一次性补助１００万元.

补助资金重点支持棚膜建设、生产环节补助、技术培训、病虫害防

治以及品牌建设等.

三、工作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各城区、开发区要结合落实“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把项目谋划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健全工作协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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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强工作指导,分解落实责任,倒排工期,抓紧抓实,高质量推

进.按照“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内容要求,全面完成棚室建设

工作任务,全力提高本地蔬菜自给率.各地可根据实施方案,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本地设施园艺项目实施方案.

(二)要严格核报.各城区、开发区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落实

基础材料档案制度,做到一户一档,依据相关要求严格核报.对验

收结果及时进行公示７天,对公示有异议的情况,要及时做好复核

工作,复核无问题方可申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对各城区、开发

区申报的项目进行全面实地复核,复核无问题可向省级申报.省

级将聘用第三方机构对全省项目建设进行抽查审核.

(三)要按时上报.各地要按要求、按时上报验收材料,新建设

施园艺规模园区、“菜篮子”基地建设和棚膜大县奖励申请验收报

告应于１２月１５日前上报,过期将视为本地区不申报项目补助资

金.

(四)要确保成效.各级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职责要求,确保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核实、验收及复核等工作.要落实专款专

用要求,按照“先验收后兑付”的规定执行,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各

地要根据本级财政状况,统筹安排资金,对３０亩以下新建标准棚

室、标准简易棚予以补助支持.

(五)要广泛宣传.各城区、开发区农业农村局要及时总结项

目的典型经验和可推广、可复制的成功模式,要充分通过多种渠道

开展政策宣传,展现示范做法和实施成效,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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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良好氛围.

(联系人: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园艺特产处史哲,联系电话:０４３１

－８８７７７１５０)

附件:１«２０２２年新建设施园艺规模园区补助申报备案表»

２«２０２２年新建设施园艺规模园区验收汇总表»(区、开

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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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２０２２年新建设施园艺规模园区申报备案表

申报
部分

建设
主体
名称

园区
建设
地址

(县乡村)

申报
补助
面积

合计(亩)

园区拟建设意向

新建
面积
合计
(亩)

新建
面积
(亩)

建设
类型

建设
标准

(长宽高)

拟投资
规模

(万元)

申报人
签字

申报
日期

联系
电话

验收
部分

县级公示情况
实际补助
面积合计

(亩)

园区实际建设情况

新建
面积
合计
(亩)

新建
面积
(亩)

建设
类型

建设
标准

(长宽高)

拟投资
规模

(万元)

验收人
签字

验收
日期

联系
电话

园区立
项合规
性情况
说明

乡镇政
府意见

盖章

２０２２年　 月　 日

县级农
业农村
部门验
收意见

盖章

２０２２年　 月　 日

备注:
申报部分由申报主体填写,验收部分由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填写.园区立项合规性情况
说明主要填写项目在农业农村、城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合规性情况.相关佐
证材料附后,作为备案材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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